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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安徽

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华塑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

公司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35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38,599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080.06万元，扣除各项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1,888.06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0,192.00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11月23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230Z0292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并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

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

烧碱深加工项目、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四个项目。截

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累计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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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 

余额 

1 
2*300MW 热电机组节

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 
34,336.00 34,336.00 2,359.68 31,976.32 

2 
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

碱深加工项目 
25,868.00 25,868.00 3,815.99 22,052.01 

3 
年产 3 万吨 CPVC 项

目 
39,988.00 39,988.00 0.00 39,988.00 

4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0.00 

合   计 140,192.00 140,192.00 46,175.67 94,016.33 

二、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通过分析募投项目实施的内外部情况，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用资金的

角度出发，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拟调整“2*300MW 热电

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对“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

工项目”减少建设规模，形成年产 10 万吨固碱加工，并对剩余产能和烧碱深加

工项目不再进行建设；新增募投项目“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本次调整、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不涉及实施主体的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均为华塑股份。

调整完成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本次调整、变更前 
本次调整 
金额 

本次调整、变更后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投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300MW 热电机组

节能提效综合 
改造项目 

34,336.00 0.00 
2*300MW 热电机

组节能提效综合 
改造项目 

34,336.00 

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

烧碱深加工项目 
25,868.00 -13,166.00 

年产 20 万吨固碱

及烧碱深加工项目 
12,702.00 

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 

39,988.00 0.00 
年产 3 万吨 CPVC

项目 
39,988.00 

- - 13,166.00 29.99984MW 光伏 13,1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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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0.00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40,000.00 

合计 140,192.00 0.00 合计 140,192.00 

本次调整、变更募投项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于“2*300MW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的调整情况 

1、项目建设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不改变“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

合改造项目”的项目名称、实施主体及拟投资总额，本次调整主要对

“2*300MW 热电机组节能提效综合改造项目”建设内容及部分子项目的投资金

额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调整前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金额 

1 建筑工程费 4,813.00 53.00 

2 安装工程费 13,299.00 16,168.00 

3 设备购置费 12,923.00 14,915.00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666.00 1,568.00 

5 预备费 1,635.00 1,632.00 

合计 34,336.00 34,336.00 

2、项目调整的具体原因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大幅收紧了氮氧化物、二氧化

硫和烟尘的排放限值，针对重点地区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对该项目进行优化调整，主要涉及汽轮机发电机组、锅炉本体、热力系统、

燃烧系统、电气系统、控制系统、水艺系统、节能降耗等部分内容改造，有利

于该项目更符合当前和今后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优化调整后大气污染物排放

浓度控制在要求范围内，体现了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目前，

该项目按计划进行实施。 

（二）关于“年产20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的调整情况 

1、项目建设方案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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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原项目建设概况的主要内容为：公

司拟运用募集资金 25,868.00 万元，建设年产 20 万吨固碱生产装置及年产 10 万

吨五水偏硅酸钠生产装置，其中五水偏硅酸钠由 8.5 万吨/年粉粒晶体五水偏硅

酸钠、1.5 万吨/年颗粒状优质五水偏硅酸钠组成。本次调整拟将“年产 20 万吨

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原方案中年产 20 万吨固碱生产装置调减为年产 10 万

吨，同时对年产 10 万吨五水偏硅酸钠生产装置不再进行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不变。 

2、项目投资总额调整情况 

“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原方案总投资为 25,868.00 万元，

项目建设调整后总投资为 12,702.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具体投资金

额调整及投入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投资金额 调整后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

烧碱深加工项目 
25,868.00 12,702.00 3,815.99 

3、项目调整的具体原因 

年产 20 万吨固碱及烧碱深加工项目建设目的为有利于烧碱产品储存运输，

扩大产品销售半径，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深加工延伸产业链。 

公司为进一步优化企业产品结构，使产品多元化、优质化，在双碳政策的

驱动下，对能耗提出了较高要求。固碱是在现有烧碱产能中使烧碱通过蒸发产

生，使用电力、蒸汽等能源，使公司耗能增加，除扩大销售半径外，对公司经

济效益提升影响不大。缩减该项目规模可以减少耗能，使能耗指标用于有利于

公司实现战略的优质项目。另外，公司根据市场实际分析，年产 10 万吨固碱足

以满足目标客户的需要，对剩余产能和烧碱深加工项目终止建设，有利于减少

化石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使募集资金利用达到最优。截止目前，该

项目年产 10 万吨固碱加工工程正在建设之中，部分装置进行了调试。 

（三）新增“29.99984MW光伏发电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 



5 

 

实施主体：华塑股份 

项目选址：公司厂前区屋顶、停车场及护厂河堤等闲置土地 

项目内容：拟建设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29.99984MW。项目建成后所

发电量均为公司自用，主要为公司主营业务提供生产所必须的动力能源。 

2、项目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3,166.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2,866.00 万元，流动资金

300.00 万元。 

单位：万元 

类别 概算 

建设投资 12,866.00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2,866.00 

流动资金 300.00 

项目总投资 13,166.00 

3、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是光伏发电项目，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中鼓励类第五项 新能源中的第 1 条 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

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应用、逆变控制系统开发制造的投资项目。从技术战略看，

结合目前市场技术成熟度及各大型组件的产能情况分析，拟选用 455Wp 单晶高

效组件，产品在电网友好性、稳定性、SVG 功能及接收电网调度等方面有着优

良的性能。从公用工程供应来说，本项目建设在公司厂前区屋顶、停车场及护

厂河堤等闲置土地，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设施配套齐全，项目建设可充分依托

已有设施，加快项目进程，减少投资。 

投资建设该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能充

分发挥企业在资源、技术、资金、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项目建成后，能

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发展平台，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价值，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

高的投资价值，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 

4、项目实施进度 

“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5 个月。 

5、项目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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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2 日，“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已在滁州市发展改革委

完成备案登记，统一项目代码为 2109-341100-04-01-449555。截至目前，该项目

尚未取得相关部门的环评、规划、施工许可等方面审批，最终相关手续能否取

得存在不确定性。 

6、项目经济性分析 

“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额为 13,166.00 万元，电站设计运行

寿命为 25 年。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为 3,413.73 万度，25 年累计发电量

达 85,343.34 万度。 

7、项目风险提示 

（1）项目审批风险 

2022 年 4 月 22 日，“29.99984MW 光伏发电项目”已在滁州市发展改革委

完成备案登记，统一项目代码为 2109-341100-04-01-449555。“29.99984MW 光

伏发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前尚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具体涉及安评、环

评、规划、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相关手续的办理周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可能影响项目的开展进度。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细化项目各节点，严格把控

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取得相关审批手续。 

（2）人力资源风险 

公司光伏发电项目人才储备不足，存在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缓慢或者失误

的风险。公司将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或者通过专业运营团队介入，推动项目

顺利实施运营。 

三、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是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并

结合公司长期发展和整体规划，综合考虑到行业政策变化以及公司产品结构优

化等原因，经充分研究论证后审慎提出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战略

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整合现有资源，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

东创造更大效益。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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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科学

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

效，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法定程序的履行情况 

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系公司基于市

场环境的变化并结合公司长期发展和整体规划做出的审慎决定，充分发挥募集

资金效益，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

整、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和长远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己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本次调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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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白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

公司本次调整、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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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为《罔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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